2017年度安徽省国土资源科技
项目立项指南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全面落实“尽职尽责保护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尽心尽力维护群众权益”的职责定位，面向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土资源工作新定位，坚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坚持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强化支撑、搭建平台、培养人才和完善机制”为重点任务，不断提升国土资源科技攻关能力和对社会经济服务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队伍，推动国土资源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信息化进程，优化我省国土资源科技事业发展总体布局。

二、立项原则
（一）坚持需求引领，强化成果应用。
围绕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聚焦基础地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地质环境、地下水污染、土地等重大基础科技问题；充分发挥社会科技力量，开展科技攻关，实现理论方法与实践创新，强化成果转化机制，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社会化应用。
（二）坚持前瞻科技，突出研究重点。
根据国土资源科技发展整体布局，围绕国土资源部提出的“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结合《安徽省国土资源“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突出以社会经济发展亟需和前沿技术研究为重点，增强国土资源科技创新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科技引领作用。
（三）坚持创新战略，加强团队协作。

努力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工作放在国土资源科技发展的首要位置，不断增强我省国土资源科技理论与方法技术研究工作；加强协作，强调产、学、研、用相结合，优化创新环境，培育具有结构合理、专业齐全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
（四）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实行立项要求、程序和结果公开，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优选项目和承担单位。
三、立项重点
（一）开展重大、关键基础地质科学问题和地质调查技术方法的综合研究。
（二）开展重要成矿区带的典型矿床研究、深部成矿预测和找矿方向研究，研究深部成矿理论、总结深部成矿规律。
（三）加强新能源矿产（页岩气、煤层气、铀矿、地热、浅层地温能等）的地质基础、勘查方法技术和应用研究。
（四）开展金属矿产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研究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利用研究。
（五）开展典型地层剖面研究与保护工作，修编重要断代的地层志（分册）；开展淮河流域淮河古象化石群调查与研究；
（六）加强非震三维地球物理勘查技术在深部探测和深部找矿中的研究；开展深穿透地球化学勘查技术开发应用研究和典型地区的深部三维地球化学模型研究。
（七）开展地下空间探测和特深孔（3000m以深）关键性钻探技术方法研究。
（八）围绕重要城市经济开发区域，开展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环境承载力评价等综合研究。
（九）开展城镇化过程中地质安全保障评价，城镇地质环境承载力与地质环境脆弱性评价过程中关键技术研究。
（十）开展不同类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治理技术和典型矿区固体废弃物处置方式及其对地质环境影响研究；地下水污染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十一）开展地质灾害监测和预警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研究。
（十二）开展土地质量评价方法和相关标准体系研究；开展土壤污染修复治理技术和农业及农村地质环境的安全性评价方法技术研究。

（十三）建设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中心，开展卫星遥感应用的关键性技术和定量化研究，充分发挥卫星遥感技术支撑建设现代化国土资源调查监管体系的重要作用，扩大国产卫星数据在国土资源系统的应用规模和效益，推动我省国土资源调查评价的遥感技术应用。
（十四）重点研发面向信息化的转型升级，加快创新以信息化测绘地理信息体系的数据获取实时化、处理自动化、服务网络化、产品知识化、应用社会化建设。
（十五）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空间规划与用地红线控制、城乡建设用地节约集约用地技术。
（十六）围绕耕地保护，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研究。
（十七）围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开展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生态空间划定与产权保护路径研究。
四、申报要求
（一）省国土资源科技项目按附件格式要求，编写项目申报书，申报单位必须对申报书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加盖单位印章报送。
（二）经费预算参照《安徽省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查经费预算标准》（暂行）以及其他有关标准，根据申报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据实编制，列出总概算、分项和年度概算。
（三）项目建议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其工作方法、技术路线应切实可行，预期成果明确。项目负责人要具备较强的学术研究和组织协调能力。 
（四）不得与国家级、省级项目及以往和正在开展的项目重复立项。
（五）软科学研究项目不列入科技项目受理范围。
五、相关事项
（一）凡符合申报要求的单位均可申报，提出立项建议。项目承担单位须具备和保障项目开展所需要的研究人员和技术装备。

（二）省国土资源厅委托省公益性地质调查管理中心负责项目申报书受理、资料审核等日常工作，申报书一式四份（附相应磁介质文件）。

（三）根据《安徽省国土资源科技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以竞争方式获取项目承担单位；为鼓励地勘单位申报项目建议、尊重项目申报单位知识产权，在竞争性确定承担单位时，给予项目建议单位适当加分。 

（四）项目研究成果、产权归属与分享，按照国家和省级科技成果的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合同中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办理。

（五）报送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报送材料截止时间：2017年 3月10日17：00时前

报送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锦绣大道与湖北路交叉口安徽省公益性地质调查管理中心405室

联系方式：安徽省国土资源厅科技外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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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公益性地质调查管理中心 

马  良  0551-66181728  

